附件4
2017年全国大学生化工实验大赛
华北赛区竞赛章程

第一条  总则
全国大学生化工实验大赛华北赛区竞赛（以下简称“竞赛”）是华北赛区五省（市、自治区）教育主管部门共同举办的面向普通高等学校化学化工类相关专业在校本科大学生的竞赛活动，目的在于推动大学生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及团队协作精神的培养，提升教育服务石油和化工行业发展的能力，推动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第二条  竞赛内容
本次竞赛内容以《高等学校本科化工类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准（草案）》的相关要求为主要依据，包括化工原理理论、验证型化工原理实验仿真操作和工程型化工单元仿真操作三个部分。
化工原理理论考试范围包括流体流动（含过滤、沉降）、传热、蒸馏、吸收、干燥。验证型化工原理实验仿真操作以北京欧倍尔仿真软件为竞赛平台，内容包括流体流动及输送机械、传热、过滤、吸收、精馏、萃取、干燥等七个单元操作。工程型化工单元仿真操作以东方仿真软件为竞赛平台，内容包括分离操作（吸收解吸操作和精馏操作）。
第三条  组织形式
一、竞赛由全国大学生化工实验大赛华北赛区组委会主持。
组委会每届任期一年，组委会由各高校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及相关专家组成，职责如下：
(一)审议、修改竞赛章程和评审规则；
(二)协商议决组织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三)确定命题范围和指导思想；
(四)制定奖励办法，审议并确定获奖名单；
(五)议决其它未尽事宜。
二、竞赛组委会下设秘书处，主持日常工作，职责如下：
(一)根据大赛章程与大赛方案，整体实施大赛的各项运行工作，协调、组织各个相关机构，保障大赛顺利进行。
(二)收集大赛进行过程中的意见和建议，提交组委会审议，为组委会提供决策依据。
(三)管理组委会筹集的各项经费支出。
(四)发布经组委会审议通过的竞赛方案、竞赛章程、竞赛规则、竞赛程序及各类通知、竞赛事项等。
三、竞赛组委会下设专家工作组，由各高校的相关专家组成。协作组的主要职责是:
(一)确定命题的原则；
(二)指导命题，参与命题，参与评审，参与仲裁等。
第四条 竞赛形式和规则
一、竞赛每年举办一次，时间与地点由组委会决定。
二、参赛队以学校为单位，由大学生组成，参赛队由学校推荐。每队设1～2名指导教师，从事赛前辅导和参赛的组织与指导工作。
三、竞赛的相关程序与竞赛细则由每届组委会审定后公布。
四、竞赛组委会负责竞赛的组织和纪律监督工作，保证竞赛的规范性和公正性。参赛队的指导教师一律不得参加竞赛评阅和决定获奖名次的工作。
第五条  评奖办法
一、组委会聘请专家组成专家工作组，评选一等、二等、三等个人和团体奖项若干。具体发奖事宜由组委会商定。
二、由组委会颁发获奖证书。
第六条  异议处理
为保证竞赛评奖工作的公正性，对评奖结果有异议的，须由参赛队指导教师代表参赛队以书面形式向大赛组委会提出，异议提出者须签署本人姓名，注明参赛队伍所在单位、通信地址，提出异议的事实、依据等等。竞赛组委会负责受理、研究异议，并给予答复解决。
第七条  经费管理和使用
一、各校的组织经费及比赛期间参赛学生和相关教师的交通和食宿费由各参赛校承担，其他经费由承办竞赛省（市、自治区）承担。
二、本着平等互利、充分保护参赛学生相关权益的基础上，可争取社会赞助。对于赞助单位可视情况给予竞赛冠名权。赞助经费纳入竞赛经费统一管理，不可挪作他用。
第八条  附则
本章程由全国大学生化工实验大赛华北赛区竞赛组委会负责制订并加以解释。



1

